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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校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，因公出访人员呈现出数量

多、层次高等特点。为确保因公出访团组安全顺利地完成出访任务，

根据《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审批与管理规定》（中石大京外事〔2019〕

9 号）的规定，按照“谁派出，谁负责”和在外“团长负责制”的原则，

各学院（研究院）需以线下形式对出访人员进行外事纪律、安全保密、

领事保护、爱国主义、文明守法等方面的行前教育，出访人员应当面

签订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行前教育承诺书》，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外事纪律 

出访期间，团组实行团长负责制。出访人员要谨记“外事无小事”，

一定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。 

1.对外交往中，要忠于使命，认真履责，谨守纪律，切实维护国

家的形象和利益。 

2.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出访事项履行公务。不得利用“申根签证”

和互免签证的便利，随意增加访问国家和地区；不得擅自延长在外停

留时间（离、抵当日计入在外停留时间）；严禁借机绕道、公款旅游。 

3.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，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学校或我驻

当地使领馆请示报告。在公务活动中，不得发表有损国格、人格和不

符合国家对外政策等不正当言论，不得参与可能涉政治敏感问题的活

动。 

4.在外不得随意接受媒体采访，如确有必要，应请示团长或驻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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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领馆领导后再作答复。 

5.严禁出入色情场所和观看各种形式的色情表演，不得参加低级

趣味的娱乐活动，不出入境外复杂场所，严禁涉赌。 

6.出访团组及个人应在批准的范围内与外方会晤。未经批准不得

代表学校与外方签署书面协议或对外表态。 

7.要节约使用出访经费，严格按照规定安排交通工具和食宿。 

8.团员离团外出、约见他人必须向团长请示。团员外出至少两人

同行，切忌单独行动，未经同意不要在外留宿。如发生团组人员出走

和滞留不归的情况，应及时向我驻当地使领馆和学校报告。 

二、安全保密 

出访人员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，严格执行保密规定。 

1.出访严禁携带涉密文件、内部报刊或曾经处理过涉密信息的计

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出境，确因工作需要携带的，应按有关规定办理；

严禁在出境携带的非涉密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中存储、处理涉密信

息和内部敏感信息。 

2.对外交谈以及打电话、上网时不要谈论涉及我内部涉密情况。

不要在普通电话、电子邮件或私人信件中涉及秘密内容，严防被窃听、

泄露国家机密。增强防范网络窃密、监控的意识。 

3.涉密人员在外执行公务根据学校保密工作相关要求执行。 

4.对可疑人员要坚决疏离，不私自接受敏感物项。对收到邮寄的

可疑物品，应及时上交团组。不接、不信、不传、不购买、不携带入境

反华书籍、刊物、报纸、音像制品等。不在反华组织活动现场停留、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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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，不与反华媒体接触，遇反华势力挑拨离间、煽动策反时，应保持

镇静，妥善应对，并及时向团组或我驻外使领馆报告，不得隐瞒不报。 

5.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敌对组织、间谍组织，从事危害

国家安全的活动，要及时向我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，或者入境后直

接或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情况。 

6、在外不得参加出访国当地的宗教活动。 

7.要注意保管好团组和个人的物品。如发生护照被窃或丢失的情

况，应及时向当地警察机关报案，并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告，持本人身

份资料到我驻外使领馆申办证件。同时还要告知团长和学校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。。 

8.如遇国外警察检查护照等证件，可先请他出示证件，并记下他

的警牌号、警车号，以防假冒、受骗。 

三、领事保护 

出访团组要提高领事保护意识，加强与我驻外外交、领事机构的

联系，维护团组和人员在外安全及正当权益。 

1.出访人员应把确保人身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建议出国前购买

海外意外险，如在境外遇到交通和其他意外事故，应立即求助于我驻

当地使领馆（或拨打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电话：0086-10-12308）、当

地警察或国际救援组织。 

2.出访人员在境外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时，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告，

并索要一份警察报告复印件。如有必要，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报告

寻求必要的帮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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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出访人员在往访国被羁押或监禁时，有权要求面见中国驻当地

使领馆领事官员并寻求必要的帮助。 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出访前，确认好自身身体条件是否允许执行此次公务活动，如

确有必要取消此次行程，请及时向学院（研究院）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反馈，否则如有任何意外发生，后果由出访人员个人承担。 

2.出访团组成员在返回后及时将签证页、出入境章页复印并留存，

以备财务报销使用，务必在返回后一周内将因公护照送交国际合作与

交流处统一保管。 

3.出访团组在返回后 1 个月内务必在 e 服务提交出访总结报告并

由学院（研究院）公示，以免影响团组成员财务报销手续的办理和后

续出访任务。 

4.团组返回后，要注意做好出访成果的共享，与外方达成的协议

和作出的承诺要言而有信，抓好跟踪与落实。 

 

本人已认真学习上述内容，并承诺在执行出访任务的全

过程中严格遵守，如有违反，造成的不良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

 

 

 

 

备注：该文件一式两份，各学院（研究院）外事秘书、受教育人本人各执一份。 

受教育人：  是否是涉密人员： □是/□否 

受教育时间：  
出访时间、国家

（地区）和任务：  


